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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

１５

，

９０５．６９

万元。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

验字（

２０１９

）第

０６８５

号”《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验

资报告》，发行费用包括：

内容 金额（万元）

承销及保荐费

１４

，

２６０．７５

律师费

２５０．００

审计及验资费

２９０．５７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００．００

其他发行上市手续费等

２９３．３５

印花税

３１１．０３

合计

１５

，

９０５．６９

注：以上费用均不含对应的增值税；合计数与各项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

有差异，该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０６

元 （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

发行股数计算）。

七、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２４３

，

７９４．３１

万元。

八、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４．９３

元（按本行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扣除

其他权益工具后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后除

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５３

元（按本行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本次发行后市盈率：

９．３９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计算，每股

收益按本行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本行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本行聘请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合并及银行资产负债表以及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和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６

个月期间的合并及银行利润表、 合并及银行现金流量表和

合并及银行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２０１９

）第

１１０４０

号）。上述财务数据已

在招股说明书进行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本上

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截至本行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合并口径及银行口径的

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的合并口径及银行口径的利润表和合并口径及银

行口径的现金流量表，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本行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第五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０１９

年前三季度财务报表， 本行上市后不再另行

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总资产（单位：千元）

１

，

７２０

，

４８２

，

６７５ １

，

６４６

，

６９４

，

７４４ ４．４８％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单位：千元）

１１２

，

４４５

，

８６３ １００

，

８８５

，

４９８ １１．４６％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５．２１ ４．５９ １３．５１％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单位：千元）

３４

，

４０２

，

８４３ ２７

，

５１３

，

０１４ ２５．０４％

营业利润（单位：千元）

１２

，

９０８

，

７２３ １１

，

８３１

，

０５４ ９．１１％

利润总额（单位：千元）

１２

，

９１４

，

１３６ １１

，

８３４

，

７７９ ９．１２％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单

位：千元）

１１

，

２３８

，

８８９ ９

，

８５８

，

１３６ １４．０１％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单位：千元）

１１

，

１７９

，

２７６ ９

，

７６９

，

０８６ １４．４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５ ０．５２ ５．７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

／

股）

０．５５ ０．５２ ５．７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３０％ １２．１３％

（

６．８４％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

产收益率（

％

）

１１．２３％ １２．０２％

（

６．５７％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单

位：千元）

１４

，

７１７

，

１９９

（

１２９

，

８０８

，

０３８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股）

０．７９

（

６．９３

）

二、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本行资产状况良好，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行资产总

额为

１７

，

２０４．８３

亿元，较

２０１８

年末增长

４．４８％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１

，

１２４．４６

亿元，较

２０１８

年末增长

１１．４６％

。

本行主营业务持续稳定发展。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本行实现营业收入

３４４．０３

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５．０４％

；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为

１１１．７９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４．４４％

。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行总体经营情况良好，经营模式和营业收入

情况稳定，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在不发生重大自然灾害，资本市场不出现重

大波动的情况下，本行预计

２０１９

年度经营业绩同比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要

求，本行已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对本行及

保荐机构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二、甲方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

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乙方应当依据《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甲方

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

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应当配合乙方的调查与查询。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

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程越、战宏亮可以随时查询、复印甲

方专户的资料；甲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乙方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

单位介绍信。

五、甲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乙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募

集资金支出完毕时，甲方应在最后一期专户对账单中注明。

六、 甲方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同时向甲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

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甲方存在未配合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改正并配合

乙方调查募集资金专户。甲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乙方出具对账单，或未通知专

户大额支取（指本协议第六条项下金额的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乙方调

查专户资料情况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解除本协议并注销该募集资金专户。乙

方发现甲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 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九、乙方对在执行监督募集资金使用职责过程中所知悉的甲方及募集资金

专户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除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披露义务外，乙方不得

向任何第三方泄露甲方及募集资金专户信息。 ”

二、其他事项

本行在招股说明书签署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行有

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行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行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行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

要合同。

四、本行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

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行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行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行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行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行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行未召开股东大会，召开了

１

次董事会及

１

次监事会，主要审议了

关于战略规划、关联交易、聘任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１９

年前三季度财务报表等事

项。

十三、本行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１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８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８２４８５２２１

保荐代表人： 程越、战宏亮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作为浙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 等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

充分尽职调查，并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会计师经过了充分沟通后，认为

浙商银行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的规定。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发行人经营发展战略，有利于促

进发行人持续发展，因此，中信证券同意作为保荐机构推荐浙商银行本次

发行并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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